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编纂委员会成员

主 任 委 员 张中伟

副主任委员 岳 忠 张宗源 樊月明 刘伯华 秦安禄(常务)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可植 文正经 孙砚方 孙成民 陈开华

陈 铃 李正培 李龙翔 李长明 李荣忠

陆 强 杨国安 杨宁超 邹淑英(女)

张慎修 赵 岷 姜仁初 隗瀛涛 黄工乐

董任远 谢开华 舒维双 蔡文金

《四川省志》审核委员会成员

何郝炬 马识途 李永寿 张文澄 肖菊人

彭 雨 岳 忠 冯 举 隗瀛涛

《四川省志》总 编 秦安禄 聂运华(特约) 金成林(特约)

副总编 张学君 马国栋 黄友良 官振维

本分志责任总编 官振维



《四川省志·测绘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委 员 刘和地

副主任委员 唐孝耇 续俊海 宋该林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丁忠贤 毕文贵 孙宁中 杨衡文 辛向学 陈文智

卓健成 张仲禄 张光煜 郑声荣 曹凤贺 曹正林

熊 聆

主 编 孙宁中

副 主 编 崔耀宇



一、本志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如实客观地记述四川省测绘的历史和现状，以达到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之目

的。

二、本志上限原则定为 1840 年，下限断至 1989 年底。对重要的四川测绘史

料，则适当上溯、下延。

三、本志文字记述力求使用规范的语体文。采用篇、章、节、目的结构，共分八

篇，并设概述、图考和附录。

四、本志行文主要依据是《〈四川省志〉编写细则》(1986 年)。

五、本志记述中对测绘单位的称谓采用当时名称，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，以

后亦可用简称。第八篇“测绘生产机构”部分，单位名称以 1989 年的称谓为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四川省志·测绘志
	四川省志·测绘志
	彩页
	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
	《四川省志·测绘志》编纂机构成员
	编辑说明
	目录
	正文



